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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劉全貴
電話：08-7320415#3674
傳真：08-7323291
電子信箱：a00230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前字第11256448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說明三 (4684574_11256448000_1_4684574_11256448000_13.pdf、

4684574_11256448000_1_4684574_11256448000_14.pdf、
4684574_11256448000_1_4684574_11256448000_15.pdf、
4684574_11256448000_1_4684574_11256448000_16.ods、
4684574_11256448000_1_4684574_11256448000_17.pdf、
4684574_11256448000_1_4684574_11256448000_18.pdf、
4684574_11256448000_1_4684574_11256448000_19.doc、
4684574_11256448000_1_4684574_11256448000_20.pdf、
4684574_11256448000_1_4684574_11256448000_21.doc、
4684574_11256448000_1_4684574_11256448000_22.doc、
4684574_11256448000_1_4684574_11256448000_23.doc、
4684574_11256448000_1_4684574_11256448000_24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屏東縣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檢查計畫」

相關資料，請貴校配合辦理執行並檢核本縣學生健康檢查

事項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屏東縣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計

畫」及萬隆國小112年8月31日屏新隆教字第1120100029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請貴校配合辦理相關事項，以檢核並提升本縣學生健康檢

查之執行品質：

(一)請各校務必籌組學生健康檢查業務工作小組，由校長擔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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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召集人，妥適安排學生健檢業的前置與當日作業工作

事項。

(二)請製作貴校學生受檢名冊，交由貴校所屬區域承攬醫院

承辦人製作相關健檢資料。各醫院到校進行健康檢查，

請考量學生人數、檢查動線與環境，事前規劃合宜之場

地，以確保學童隱私與安全。

(三)除各校護理師隨同全程在側，協助健檢醫院檢查外，請

視各校受檢學生人數多寡，彈性調配行政人力支援，協

助護理師相關流程之掌控。

(四)本計畫之執行人員須具有相關醫檢證照，請各校學務(教

導)主任、衛生組長或相關之業務承辦人，於健檢團隊到

校時，確實檢查當日到校之團隊人員是否為領有合格證

照之醫療人員、並著工作服、佩帶工作證。

(五)請各校護理人員務必確實了解並掌控本學年度健檢執行

項目與相關期程，於貴校之健檢行程全部執行完成並收

到醫院提供之完整報告後(含理學、蟯蟲、尿液、血

液)，於兩週內填具「屏東縣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

健康檢查作業實施品質成果檢核表」，並於填寫完畢

後，以可文書編輯之電子檔逕寄萬隆國小祝玉麟校長電

子信箱(chu550206@gmail.com)，紙本核章後請留存於各

校健康中心。

(六)依據本實施計畫，本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作業及服務品

質經各校進行現場驗收，其「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學生健

康檢查作業實施品質成果檢核表」總分平均75分以上未

達80分時，扣除契約總價金1%；總分平均70分以上未達79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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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分，扣除契約總價金3%；總分平均未達70分，扣除契

約總價金5%，總分平均計算至小數點後2位四捨五入。請

各校校護務必客觀公正填具本表，若有扣分項目，請具

體記錄違規事實，並勿將單一事件過度放大，以尊重醫

療專業為基礎，與醫院對口單位進行良性溝通，倘屢次

溝通未果，方才記錄事實並予以斟酌扣分。

(七)積極協助健檢業務執行並按時回傳本檢核表之校護，依

據本實施計畫，於業務圓滿完成後，予以敘獎。

(八)本學年度各承辦醫院提供學校匯入之電子檔為

「WEB_R10.00版」，請各校於健檢業務執行前，確實更

新至此版本，若因學校版本不符導致無法匯入，則請校

護自行手動修正。

(九)請務必採用本年度之「健康檢查紀錄卡」(如附件5及附

件6)，若各校現行之健檢紀錄卡缺少「口檢表」欄位，

請校護自行於身體診察執行前，自行完成黏貼，以利醫

院端當日紀錄。

(十)請各校於健檢當日務必遴派參與觀察員培訓之人員擔任

觀察員，准予各校學生健康檢查觀察員公假及課務派

代。並請於健檢後務必填具「屏東縣112學年度國民中小

學學生健康檢查觀察員評值表」，以可文書編輯之電子

檔逕寄萬隆國小祝玉麟校長電子信箱(chu550206@gmail.

com)，紙本核章後請留存於各校健康中心，若填具表單

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萬隆國小祝玉麟校長( 7870191轉

11，0929180750)。

(十一)各校派遣觀察員進行健檢品管稽核之事項，納入教育

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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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一般性補助款考核項目，健檢當

日未派遣觀察員進行品管稽核或派遣未符資格人員擔

任觀察員，而影響本府一般性補助款考核成績者，將

追究學校責任。

三、隨函檢附資料如下，請貴校護理人員與健檢業務承辦人參

酌：

(一)屏東縣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計畫。

(二)屏東縣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檢查流程圖。

(三)學生健康檢查工作內容說明書。

(四)學生健康檢查內容說明書受檢學生總名冊。

(五)國中學生健康檢查紀錄卡。

(六)國小學生健康檢查紀錄卡。

(七)家長同意書。

(八)匿名篩檢分配表。

(九)各校驗收紀錄表。

(十)屏東縣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檢查作業實施品質

成果檢核表。

(十一)屏東縣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檢查觀察員評值

表。

(十二)屏東縣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檢查分區及督導

護理師一覽表。

四、本案有任何疑問，請洽萬隆國小祝玉麟校長(7870191轉

11)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、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
級中學、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、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、國立
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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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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